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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徐水区发展和改革局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的工作要求，我部门立即成立绩效评价小组（工作组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局长任副组长，业务股室及财务室任组员），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我部门的绩效自评工作，对2024年预算安排的项目，从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单位财务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从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等几方面指标体系，准确评价本项目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设定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评分，依据评分结果衡量评价项目综合绩效的实现程度。
2024年度共预算项目33个，预算项目支出总计8893.879989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共30个，得分80分以上的为3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为：发改局2024年劳务派遣劳务费项目和发改局县级储备粮保管费用及利息补贴项目。项目一基本情况是发改局2024年劳务派遣劳务费项目:徐水区发改局自2023年经区政府批示实施劳务派遣项目，现有劳务派遣人员10人，合同期2年；项目二基本情况是发改局县级储备粮保管费用及利息补贴项目，此项目为徐水区县级储备粮管理项目，承担本区内储备粮保管任务，主要作用为调节全区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按照徐粮储字[2011]1号和徐粮储字[2011]3号规定 确定我区县级储备粮吨数为5200吨，2022年根据徐水发改储[2021]7号文件，报请区政府后新增储备粮9931吨。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4年我部门绩效自评价共涉及33个预算项目，预算资金8931.6395万元 ，到位资金8931.6395万元，项目资金支付为8893.879989万元。较好的完成了本年度预期绩效目标，30个项目自评得分90分以上，其中27个项目100分；3个项目自评得分80分以上。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绩效目标设定目标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此次项目自评，我部门对本年度项目实施进行梳理，认识如下：
（一）部分绩效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准确性有待提升。
（二）全年资金实际值与实际评价数据有差异，项目股室对绩效目标完成值的填写不完全，只按年初绩效目标填报相关数据，造成数据不实。

（三）个别绩效目标未能按预期完成。
   综合以上，我部门按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结合股室具体管理规定，争取用以下几方面确保项目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一）多措并举，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我局意识到绩效管理的重要性，通过设立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指定专人负责项目绩效管理，加强学习，使绩效管理认识及能力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
（二）加强预算编制，加快资金执行效率，在编制年度项目支出预算时，充分借鉴以往经验，进一步完善、细化预算科目，强化预算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加强财务日常管理，督促各资金业务股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收集项目绩效管理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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